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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171.htm （１９８８年１月３

日） 国发〔１９８８〕２号 １９８７年国家实行由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代理电力等部门发行重点企业债券办法，对调整投

资结构，适当集中资金加强国家重点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国家继续发行重点企业债券，由各专业银行代

理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发行，各部门、地方、单位均应按当年

自筹投资的一定比例认购。为切实做好重点企业债券的发行

工作，特通知如下：一、自筹投资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更

新改造方面的新建、扩建工程，以及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用

自有资金安排的建筑工程，均按自筹投资额的１５％认购重

点企业债券。自筹投资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超过国家计划

的那部分投资，按３０％认购重点企业债券。 下列自筹投资

免予购买重点企业债券：（一）地方用自筹投资承担中央转

给地方的建设项目（中央与地方合资项目，原由地方安排项

目的自筹投资仍需购买）。（二）用自筹投资安排的煤炭矿

井及洗煤厂、电站及输变电、矿山、黄金勘探开采、水利工

程和农业商品基地、中外合资项目的国内直接配套工程，以

及学校、医院的建设。（三）企业在国家更新改造计划内用

自有资金进行的技术改造的改建工程，以及与这些工程相配

套的生活福利设施（超过国家更新改造计划的那部分，应按

自筹资金额的１５％认购）。二、重点企业债券由专业银行

代理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发行，期限五年，年利率６％，不计

复利。 安排自筹投资的建设单位在各自的开户银行办理手续



， 银行计收千分之三的手续费。三、重点企业债券由应认购

的单位按国家下达的自筹投资计划一次认购，分期付款，在

计划下达的第一个月先付４０％，其余在当年七月份付清。

年度计划执行中国家追加的自筹投资指标，在计划下达时一

次认购付清。超过国家计划的那部分自筹投资认购的债券，

如果当年付款有困难，可在下年第一季度补付。四、各专业

银行代理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要按月划转国家专业投资公

司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帐户，全部用于国家计划内重点建

设项目。五、重点企业债券筹集的资金，要用于当年投产或

将要投产、有偿还能力的项目。由于发行债券的“时间差”

发生临时资金周转困难，由中国人民银行安排资金，专业银

行发放短期贷款解决。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六、

实行自筹投资购买重点企业债券的办法后，国家原征收建筑

税的规定不变。七、 自筹基建投资必须按国家规定在建设银

行存足半年才能使用。 自筹投资的资金来源，必须严格按国

家计委、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计财（１９８

７）１４２７号文的规定执行。任何部门、地方、单位都不

准占用流动资金、银行贷款、截留财政税收作为自筹投资来

源和购买重点企业债券。八、部门、地方和单位所购重点企

业债券，由有关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偿还本息；使用债券 的项

目（企业），在项目投产后向有关专业投资公司按合同规定

还清债券本息。九、债券本息用建设项目投产后上缴所得税

以前的新增利润以及债券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归还。如上述

资金不足偿还本息时，应由企业用税后留利的其他自有资金

中的生产发展资金归还。用建设项目税前新增利润归还本息

时，应经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十、按本规定应认购债券的地



区、部门和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购买债券，发行债

券的公司、部门使用债券的项目（企业）也不得以任何借口

不按时还本付息。否则，银行有权在有关单位的存款帐户中

扣收应认购的债券或扣还债券 本息。十一、在国家专业投资

公司成立以前，暂由银行代理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发行重点

企业债券，并按月划转主管部门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帐户

。专业投资公司成立之后，有关主管部门即将债务及其他工

作移交投资公司，并按本规定执行。十二、鉴于国家专业投

资公司正在筹建中，关于发行重点企业债券的具体实施办法

，责成冶金部、水电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公司、银行制

定下达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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